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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1 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2），因

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以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事

项，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合计 840.42 万元被冻结。前述事项发生后，公司积极与

各方保持沟通，要求各方依法依规处理。

近日，公司财务人员通过查询银行账户信息并与开户银行联系确认，公司部

分银行账户内被冻结的资金合计 804.26 万元已解除冻结，具体解冻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

性质

截至 2025 年 10 月

21日解除冻结金额

（万元）

1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 110********602 基本户 362.13

2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
890********082 一般户 393.39

3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 110********858 一般户 37.82

4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 382********059 一般户 10.92

公司此前原实际冻结金额为 840.42 万元，本次实际解除冻结金额合计

804.26 万元，截至 2025 年 10 月 21 日实际被冻结金额为 36.16 万元。具体未解

除冻结的银行账户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

性质

截至 2025 年 10 月

21 日冻结金额

（万元）

1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 110********602 基本户 36.16

因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事项导致尚未解除冻结的银行账

户资金合计 36.16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的 0.08%，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07%。

本次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期间未对公司主要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上述部



分银行账户资金被解除冻结，有利于公司整体资金划转和使用，保障经营管理活

动正常运行。

就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事项，公司将密切关注其后续进展

情况，积极与相关各方沟通，妥善处理有关事宜，尽快协商解除对该部分银行账

户资金的冻结。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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